
借酒劲打骂民警及防疫工作者
男子因妨害公务获刑1年

花100万美容反留下多处疤痕

女子“雇”恶势力大闹美容院被判刑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应梦轩

本报讯 因生活不顺， 男子

找人化解， 结果被骗 15 万余元。

日前，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

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庞某提起公

诉。 2020 年 5 月 25 日， 闵行区

人民法院判决庞某犯诈骗罪， 判

处有期徒刑 3年， 缓刑 3 年， 并

处罚金 5万元。

2019 年 6 月下旬， 被害人

林霖 （化名） 因生活不顺等向朋

友倾诉， 朋友介绍他加了庞某的

微信。 看到庞某能为人算命、 做

“法事” 化解劫难， 林霖把自己

的问题都告诉了庞某， 并支付

588 元让她起卦算命。 庞某称改

善生活现状需做“法事” 才能解

决， 成功率是 100% ， 费用为

19999 元。 林霖毫不犹豫把钱转

了过去。

聊天过程中， 林霖把自己的情

况都告诉了庞某。 当他提到生活中

遇到障碍时， 庞某就以化解业障、

阴债、 破煞为由， 向其收取 15999

元。 7 月下旬， 林霖再次找庞某帮

忙。 庞某称要为其做最强“法事”，

收费 85999元。 林霖立马转账。 10

月初， 林霖的生活依然没有任何改

善， 他透露想做泰国的“法事”。

庞某劝他， 称泰国的很贵， 让他试

试中国的， 她这里就能做。 于是，

林霖又转了 3000 元过去。 后期，

为稳固“法事” 效果， 庞某又向林

霖推荐了西方的塔罗仪式。

在此期间， 庞某还多次以加强

“法事” 效果为由， 向林霖收取

1300 至 10000 元不等费用。 10 月

底， 林霖发现自己付了 15 万余元，

生活也没有丝毫的改善。 此时， 他

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 并报案。

庞某到案后供述， 自己出于对

玄学感兴趣， 还想借此获得一定钱

财，就特意到外地报名学习班学习。

自 2019年起， 她在家专职做微商，

专门在微信上给人算命消灾。

她承认， 自己并不会做“法

事”， 都是从网上找别人为林霖做

“法事”。 对方把“法事” 现场视频

发来后， 她再转发给林霖， 以此证

明确有其事。 庞某称， 所有的收费

并没有明确标准， 因为林霖愿意出

钱， 自己又想多赚点， 就利用他的

信任开了高价。 她一共向林霖收取

了 15万余元， 其中仅有 7000 元用

于做“法事”， 其他的都被其用于

偿还债务和个人消费。 审查起诉期

间， 庞某自愿认罪认罚， 并退赔被

害人 15万余元， 获得被害人谅解。

经审查认定， 犯罪嫌疑人庞某

利用被害人的信任， 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

方法骗取 15 万余元， 其行为涉嫌

诈骗罪。 日前， 闵行检察院将庞某

起诉至区法院， 并获判。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超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可一旦过

了头， 往往会适得其反。 王女士因

想留住岁月， 去上海某美容院花费

100 万元接受美容服务， 手术后却

留下疤痕。 被美容院拒绝赔偿后，

竟纠结“医闹” 去美容院闹事。 近

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

起因整容引发的恶势力案， 王女士

及受其委托代为“医闹” 的恶势力

分子， 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二年六

个月至一年不等的刑罚。

迷信“童颜魔法”美容

项目，结果不尽人意

王女士现年 46 岁， 生活条件

较为优越。 随着年龄的增长， 岁月

在王女士的脸上留下了痕迹， 每照

一次镜子， 王女士都忧心忡忡， 恨

不得能有灵丹妙药助其返老还童。

2018 年 10 月， 王女士经人介

绍得知上海某美容院有“童颜魔

法”、 “W 提升术” 等项目， 且提

供专利技术的美容服务。 在中间人

及美容院医生的宣讲下， 王女士对

这些美容项目深信不疑， 并花费

100 万元接受了美容服务。 然而事

与愿违， 王女士称手术之后眼袋有

疤痕， 美容院承诺的 7天消肿也并

不属实， 大腿部还多处留疤。

本想“返老还童”， 结果却不

尽人意， 王女士无法接受镜中的自

己， 在朋友徐某的陪同下至美容院

提出退款及赔偿修复费用等要求，

但遭到拒绝。

维权走“歪路”，委托

恶势力“讨说法”

协商无果后， 王女士本可以通

过投诉、调解、诉讼等正当途径维护

合法权利， 然而所有正当维权渠道

她都没有走，而是动起了“歪脑筋”。

2018 年 11 月， 徐某介绍恶势

力团伙成员宋某给王女士， 称可助其

“讨回公道”， 信以为真的王女士便委

托宋某为其处理与美容院的纠纷。 同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14 日， 宋某纠

集恶势力团伙史某、翟某、郝某、孟某

等人，以王女士亲戚为其“讨说法”为

名， 要求美容院退还王女士手术费

100 万元并索要 100 万元的巨额赔

偿，并连续数日在美容院聚集，采用喊

口号、 举标语牌、 辱骂恐吓员工、 在

店门口躺坐、 阻止客人进店等“软暴

力” 手段， 滋扰、 纠缠、 哄闹、 聚众

造势， 扰乱美容院正常经营秩序。

面对宋某组织的滋扰闹事行为，

王女士、 徐某未予以制止， 放任违法

犯罪行为持续发生。 据美容院称， 滋

扰闹事行为共持续 23 天， 导致美容

院取消了期间的相关活动， 为此造成

了违约金损失近 20万元。

除恶务尽， 法院判决净

化社会风气

徐汇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女士、

徐某伙同恶势力宋某、 史某、 翟某、

郝某、 孟某等人采用喊口号、 举标语

牌、 辱骂恐吓员工、 在店门口躺坐、

阻止客人进店等“软暴力” 手段恐吓

他人， 情节恶劣， 其行为均已构成寻

衅滋事罪， 且系共同犯罪， 应予处

罚。 鉴于被告人王女士、 徐某能基本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并自愿认罪认

罚， 均予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女

士、 徐某能赔偿经济损失， 法院酌情

予以从轻处罚。 其他被告人中， 被告

人宋某系恶势力纠集者， 被告人史

某、 孟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

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 系累

犯， 依法予以从重处罚。

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徐汇法

院最终判处宋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

月， 王女士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徐

某有期徒刑一年， 其他 7名恶势力成

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至

一年不等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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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男孩骑ofo车祸身亡巨额索赔案宣判！
静安法院：被告赔偿6.7万余元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胡佳琪 仲偲瞡

本报讯 疫情期间不愿配合

小区封闭管理、 拒绝戴口罩， 一

名奉贤居民借酒劲， 持金属棍殴

打出警民警及小区保安。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采用远程视频方

式开庭审理该案并当庭宣判， 被

告人田某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

3 月 4 日下午， 喝完酒的田

某醉醺醺地回到女儿所住小区。

因没戴口罩， 不符合社区疫情防

控规定， 被值勤保安黄某拦下。

黄某要求他佩戴好口罩并出示小

区出入证。 满口酒气的田某情绪

激动， “我就要进去， 要你管！”

保安黄某严厉地说： “根据规定，

戴上口罩并出示出入证才能进入小

区。” 怒气上头的田某从“动口”

上升至“动手”， 一顿拳头将黄某

面部打伤， 后又捡起路边一根金属

棍砸打其背部。 多名保安上前制

止。 但田某依然没有停止拳打脚

踢，并用金属棍戳打，造成其他几名

保安不同程度受伤。派出所接警后，

面对赶到的民警， 田某依然拒不配

合调查，还拉扯、推搡民警，导致出

警民警跌倒在地，手部挫伤。

到案后， 田某如实供述了自己

的犯罪事实， 并在家属帮助下赔偿

了被害人的损失。 庭审中， 田某对

自己酒后冲动的行为深感后悔：

“不理智的行为伤害了民警与防控

人员的身心健康， 同时也给家人带

来悲痛， 希望法官再给我一次改过

自新的机会。”

法院认为， 被告人田某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拒不配合疫情

防控管理， 以暴力方法阻碍人民警

察依法执行职务， 其行为已触犯刑

律， 构成妨害公务罪， 依法应当从

重处罚。 同时， 田某殴打参与疫情

防控的物业保安， 破坏疫情防控管

理秩序， 亦应予严惩。 田某能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且赔偿了各被害

人的经济损失， 可从轻处罚。 法院

综合考虑田某的犯罪事实、 犯罪情

节、 认罪悔罪表现， 对田某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10岁男孩手动开启一辆 ofo小

黄车骑行， 后遭遇车祸被撞身亡，

其父母向共享单车公司索赔 760 余

万元。 近日，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

院对这起全国首例未满 12 岁男孩

小高骑行 ofo 共享单车死亡案作出

一审判决， 被告北京拜克洛克科技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拜克洛克公

司） 应支付两原告小高父母赔偿款

6.7 万余元， 驳回两原告的其余诉

讼请求。

10岁男孩骑行ofo共

享单车被撞死亡

2017 年 3 月 26 日下午， 正在

读小学四年级的小高与三位小伙伴

在浙江中路 575 弄弄堂附近玩耍

时， 四人未通过 APP 程序扫码获

取密码， 便各自解锁了一辆 ofo 共

享单车， 然后上路骑行。

小高沿着天潼路由东向西逆向

骑行， 13 时 37 分许， 他骑行至天

潼路、 曲阜路、 浙江北路路口时，

与王某驾驶的大型客车发生碰撞

后， 小高倒地并从该大型客车前侧

进入车底， 遭受碾压， 经医院抢救

无效于当日死亡。

交警部门出具 《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书》， 认定大客车司机王某左

转弯时疏于观察路况， 小高未满

12 周岁驾驶自行车在道路上逆向

行驶， 且疏于观察路况， 两人行为

均违反 《道路交通安全法》， 王某

负该起事故次要责任， 小高负该起

事故主要责任。

小高的父母认为， 小高不满

12 周岁， 由于拜克洛克公司对投

放在公共开放场所的 ofo 共享单车

疏于管理， 且该车辆上安装的机械

锁密码固定， 易于被手动破解， 使

用完毕后的锁定程序不符合习惯、

未锁率高， 同时车身没有张贴 12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骑行的警示

标识，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才造成

了本次事故。

同年 7月， 小高的父母诉至上

海静安法院， 请求判令被告拜克洛

克公司立即收回所有 ofo 机械密码

锁具单车， 并更换为更为安全的智

能锁具， 同时要求被告拜克洛克公

司、 肇事客车司机王某 （后肇事客

车租赁公司同意承担肇事司机王某

的全部责任， 两原告撤回对王某的

起诉） 及其雇主客车租赁公司、 相

关保险公司赔付经济损失共计 860

余万元。

男孩父母以生命权纠

纷为由索赔700余万

上海静安法院受理该案后， 考

虑到小高与肇事机动车方之间是道

路交通事故纠纷， 与拜克洛克公司

之间是生命权纠纷， 两者属于不同

的法律关系， 同时也为了能够尽快

获得交通事故保险赔付款， 经法院

释明后， 小高的父母表示在该案中

先行处理交通事故赔偿问题， 再另

行起诉解决与拜克洛克公司的纠

纷。

2018 年 3 月 6 日， 法院就交

通事故赔偿案作出判决， 判决肇事

机动车一方承担 40%的赔偿责任，

被告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

担相应的赔付责任， 向小高的父母

赔偿 55 万余元 （含精神损害抚慰

金 2 万元 ）。 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小高父母已收到交通事故相应赔付

款。

与此同时， 小高的父母以生命

权纠纷为由将拜克洛克公司诉至法

院， 要求判令拜克洛克公司立即收

回所有 ofo 机械密码锁具单车， 并

更换为更为安全的智能锁具； 向两

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等共计 60 余

万元； 赔偿两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

700万元。

法院：共享单车企业、

监护人均应承担相应责任

被告拜克洛克公司对受害人因

交通事故死亡是否存在过错？ 被告

拜克洛克公司对其车辆未尽合理限

度的管理义务， 与受害人因交通事

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成

为该案争议焦点。

法院认为， 拜克洛克公司应对

小高因交通事故死亡的损害后果承

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但两原告

作为小高的监护人， 在对小高的日

常行为教导、 交通安全教育和监督

保护等监护职责的履行上， 存在严

重的过错。 小高的行为是未经许可

擅自使用他人财产的行为， 同时作

为不满 12 周岁的未成年人在道路

上骑行单车， 还存在逆向骑行、 疏

于观察路况、 未确保安全驾驶等行

为。 两原告作为小高的父母在对于

培养小高形成正确的公私财物道德

观念， 以及增强日常的安全及规则

意识等日常家庭教育上存在缺失。

考虑到本案事发时拜克洛克公

司从事的互联网自行车租赁服务属于

新兴行业， 企业的管理义务、 服务水

平和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能力均处在

不断努力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之中， 并

综合考量被告拜克洛克公司对本案损

害后果发生的过错程度以及其过错行

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原因力， 上海静

安法院酌定被告拜克洛克公司对两原

告前案未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损失

承担 10%的赔偿责任， 即人民币 6.7

万余元。

因前案交通事故赔偿中已确认受

害人一方的损失中包含精神损害抚慰

金 2万元， 且两原告已获赔付， 故两

原告再要求拜克洛克公司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 700万元的诉请， 缺乏事实

和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此外， 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拜克

洛克公司收回所有机械锁具 ofo 共享

单车并更换锁具的诉请， 上海静安法

院认为， 拜克洛克公司投放的机械锁

具 ofo 共享单车， 系供不特定对象使

用。 该类型共享单车的投放， 关涉的

是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受到损害。 两原

告该项诉讼请求系针对社会公共利

益， 现两原告作为个体， 在本案中主

张该项诉请， 缺乏法律依据， 因此不

予支持。 静安法院最终作出如上一审

判决。

生活不顺找人化解“障”没消15万没了
女子犯诈骗罪被判刑并处罚金


